
政协2017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

预算说明
一、部门职能职责
1．政协醴陵市委员会主要职责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

2．政协醴陵市委员会是市人民政府主管社会事务工作的正处级行政机关，现有委办5个，在职人员28人，离休人员2人，退休人员33人，临时人员3人。
二、部门收支概况
2017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其本支出、一般商品服务支出、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工作尾专项、重点专项等收入；支出既包括机关基本运行的经费，也包括工资福利支出、一般商品服务支出、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以及工作性专项和重点专项等经费。本单位无下属预算单位。
（一）收入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643.6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拨款643.6万元。
（二）支出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643.6万元，，一般公共服务支出563.91万元，其中重点专项161.8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2.17万元，医疗卫生支出17.52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481.8万元，是指工资福利支出252.64万元，一般商品服务支出22.28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84.88万元，业务性商品服务支出122万元。

2．项目支出：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161.8万元，是指领导干部调研经费32万元、政协会议80万元、政协委员经费29.8万元、委员培训工作经费20万元。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本部门2017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144.28万元，比上年度预算增加9.71万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人员的增加，导致人员经费以及工作性专项的增加。
（四)政府采购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113.8万元。
（五）“三公”等经费预算：
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数53万元，“三公”经费预算比2016年度决算数少40.2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53万元、比上年少0.7万元；主要是因为公务接待人员、批次减少。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万元、主要是2017年进行公车改革，公车全部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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